
表單編號：QP-T01-03-06 

保存年限：1 年~學生畢業 

國立政治大學學士班學生□放棄雙主修/輔系資格申請書 
                              □畢業或延畢確認書 
一、請親自填寫本表(放棄雙主修/輔系者需送請就讀學系、放棄加修學系核章後)送交教務處註冊組辦理。 

二、 送件期限：第一學期應於 12月 30日之前提出，第二學期應於 5月 30日之前提出， 

但下列情況不在此限： 
1、 經碩士班入學考試列為備取生者，至遲應於接獲確定遞補錄取通知之翌日起五個工作日內提出。 
2、 因其他特殊情況，檢具相關證明經教務處同意者。 

三、本表送交註冊組完成放棄手續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恢復資格。 

申 

請 

人 

填 

寫 

欄 

學  號  系  級             系       年級 

姓  名 
（本人親簽）  送件日期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手機號碼）  

預計畢業
年月 

（應屆畢業生

或延畢生填寫） 

當學期畢業者 請填此欄：    年    月畢業 

延畢者 請填此欄：    年    月畢業 

□本人原申請修讀：                      雙主修 

□本人原申請修讀：                      輔系                       輔系 

放棄雙主修/

輔系名稱 

【完成放棄程   

  序後，不得 

   以任何理由 

  要求恢復資 

   格，請審慎 

   考慮】 

 

 □放棄雙主修名稱：                                        

  學系簽章： 

（未放棄者本欄免填） 

 

  

 □放棄輔系（一）名稱：                                    

   學系簽章： 

（未放棄者本欄免填） 

 

 

  

 □放棄輔系（二）名稱：                                     

   學系簽章： 

（未放棄者本欄免填） 

 

 

 

 □放棄雙主修並轉為輔系（限應屆畢業且已修滿同系輔系規定學分）    

   名稱：                                 

   學系簽章： 

（未放棄者本欄免填） 

 

 

 

就讀學系 

簽章 

 

 

 

（未放棄雙主修或輔系者本欄免簽章） 

註冊組 

 

 

 
本表填妥(核章)後請交註冊組(負責
學生就讀學系)承辦人員 

201401修訂 2版 

 



表單編號：QP-T01-03-06 

保存年限：1 年~學生畢業  

國立政治大學各項證明文件申辦委託書 

 

 

 

 

 

 

 

 

 
身分證明文件影本黏貼處 

 

 

 

 

 

 

 

 
 
 
 
註：親自申請者，免填委託書，請出示身分證明文件正本，俾便核驗。   

本人                茲委託               先生/小姐代為辦

理                                                    。 

此致 

教務處註冊組 

 

 

委託人：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申申申請請請人人人身身身分分分證證證明明明文文文件件件正正正面面面影影影本本本黏黏黏貼貼貼處處處   

代代代辦辦辦人人人身身身分分分證證證明明明文文文件件件正正正面面面影影影本本本黏黏黏貼貼貼處處處   
 

申申申請請請人人人身身身分分分證證證明明明文文文件件件反反反面面面影影影本本本黏黏黏貼貼貼處處處   
 

代代代辦辦辦人人人身身身分分分證證證明明明文文文件件件反反反面面面影影影本本本黏黏黏貼貼貼處處處   
 

 


